	CX-01-1附件1-3/H
	建档编号：
	



各认证领域所需其他资料

说明：请申请组织按照所申请认证领域填写或提交，不涉及的领域请删除。
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是 □否 近一年，发生过质量事故、与质量相关的行政处罚、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其他质量抽查不合格（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合格的有关信息）
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不适用  □否/□是，请简要说明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组织的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表、环评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公示和“三同时”验收结论、环境涉及的其他相关许可，如：取水工程和设施的取水许可；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许可。组织的环境状况，主要包括原料消耗量、主要能源及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环境绩效；组织所识别的重要环境因素信息以及任何适用的环境法律法规中有关的法律义务，可以清单或其他形式提供。）
□ 是 □否  近一年，在认证范围内的活动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情况说明）：
□ 是 □否  近一年，在认证范围内的活动受到过与环境相关的行政处罚（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合格的有关信息）；
□ 是；□否  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申请组织，其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被认定为重大危险源（依据GB182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的现行有效版本）。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状况，主要包括所识别的主要危险源和OHSMS风险，所使用的主要危险材料以及任何适用的OHSMS法规中有关的法律义务、是否存在与职业健康安全相关的法律诉讼情况、职业病发病率、工伤发生、相关绩效、在组织场所内及组织场所外的工作人员的详细信息,可以清单或其他的的形式予以提供）；
□ 是 □否  近一年，在认证范围内的工作场所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无论伤亡人员是认证委托方自己的员工还是承包方的员工）（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合格的有关信息）：
□ 是 □否  近一年，在认证范围内的工作场所是否发生过职业病情况及与OHSMS相关的行政处罚（若有，提供整改情况说明）；
□ 是 □否  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认证委托人，其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被认定为重大危险源（依据GB182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的现行有效版本）。
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MP、HACCP体系认证（组织厂区位置图、平面图；加工车间平面图；加工生产线、季节性生产和班次说明；生产加工的食品安全状况，包括近一年接受省级（含）以上监督抽查的次数和绩效、外包（含委托加工）情况说明）、12个月内的产品检验报告、产品符合安全要求的相关证据）
□ 是 □否  近一年，在认证范围内发生过违反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事故。（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合格的有关信息）
5、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能源管理机构及负责人：
能源管理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源管理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核算边界（每个产品涉及的生产线及主要生产过程、辅助过程、附属过程）：


（3）上一年度能源种类及数量：
	序号
	能源种类
	综合能耗 tce（吨标准煤）
	占总能耗百分比

	
	
	
	

	
	
	
	

	
	
	
	

	合计
	
	


（4） 主要能源使用及其数量__________：
	序号
	主要能源使用

	
	

	
	

	
	


6、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适用时，提供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文件、资质证书等）
（1） □是/□否 近一年发生过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行政处罚（若有，需要提供发生上述情况及整改合格的有关信息）；
（2） □是/□否 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的机构或组织，若组织的认证范围涉及政府信息,须提供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同意的通知文件；
（3） □是/□否 为通信、金融、铁路、民航、电力等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运营单位（若是，须提供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同意的文件,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须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同意的文件,涉及国家秘密的须提供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的文件）；
（4） 如企业涉及大量人员从事某些相同活动，请提供从事该活动的人数以及活动或过程的类型的相关信息，例如：履行职责时对信息只有读取访问权限的人员；不能使用组织ISMS范围内的信息处理设施的人员；对组织ISMS范围内的信息处理设施具有明确且可证实的受限访问权限的人员；在有严格限制以防信息泄露的场所工作的人员，例如采取措施禁止个人物品和设备进入工作区域等；
（5） 信息安全适用性声明（SOA）；
（6） 网络拓扑图；
（7） 办公区域平面图；
（8） 机房数量及所在物理位置；
（9） IT平台、服务器数量及用途说明；
（10） 网络设备的架设和设置说明（分为路由器、交换机、硬件防火墙、IDS，分别列出数量，并对用途做出说明）；
（11） 组织所处的行业；
（12） 组织的客户所处的行业；
（13） 组织ISMS业务过程中的供应商和外包方有哪些，组织的哪些业务依赖供应商或外包方；
（14） 组织使用哪些信息系统，自主开发和第三方开发的分别有哪些，这些信息系统服务于组织的哪些业务；
（15） 组织的网站维护情况（写明企业网址，列出网站维护的相关软件和方法）。
7、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适用时，提供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文件、资质证书等）
	体系覆盖内的服务级别协议（SLA）数量
	
	是否涉及其他方共同参与服务（例如：内部团体、供方、作为供方的顾客）
	□ 是，提供详细说明
□ 否

	服务客户类型
	□ 内部客户
□ 外部客户
	服务点数量（分布情况请附页详细说明）
	


□有/□无对我中心的资质、诚信守法记录或认证人员身份背景的要求，以及适用的与保守国家秘密或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如有，请说明，且后续服务期间，如该说明发生变化，请及时告知我中心。
8、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的业务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报告、业务连续性计划以及演练和测试方案。
9、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
展示受审核组织诚信水平（包括信用）相关证明性文件。
1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最近一个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文本（如有）。
11、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拟申请认证范围内的医疗器械产品目录（需标注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有效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相对应的产品类别名称和管理类别名称）。
是否有不适用  □否/□是，请简要说明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不适用条款内容：                    （理由：                    ）。
12、绿色市场管理体系认证
（1）市场的经营面积            ，摊位数量             ；
（2）近两年接受地方监督抽查的次数和绩效；
（3）近两年有无发生市场经营事故。
13、设施管理体系认证
（1）受审核组织特种作业岗位清单和相关资质；
（2）受审核组织设施管理所涉及的外包过程及其控制措施说明。
14、良好生产规范GMP管理体系认证（乳制品GMP除外）
（1）厂区位置图、平面图、加工车间平面图、产品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
（2）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提供注册证明文件；
（3）委托加工情况（适用时）；
（4）生产企业GMP认证涉及的管理文件目录；
（5）产品执行标准目录，企业标准时文本（适用时）；
（6）近一年内质量监督、行业主管部门产品检验报告或其他产品符合适用法律法规、安全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证明材料；
（7）化妆品生产企业应提供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注册（特殊化妆品）或备案（普通化妆品）证明。
15、合规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合规性评价报告和合规义务清单。
16、保安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多场所活动、活动分包情况，包括影响符合性的活动管理过程及职责分工的说明。
17、碳管理体系认证
受审核组织的碳评审报告。
18、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
（1）受审核组织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文件；
（2）受审核组织环境因素、绿色属性及其环境影响的识别清单；
（3）受审核组织最近一年内的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
19、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平台名称
	

	平台管理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平台专职人员人数
	

	平台经营类别
	

	入驻商户数量
	


（1）电子商务平台名称的注册证书等的复印件；
（2）所获得的合格评定证书（如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服务认证证书等）复印件（如有）；
（3）其他有关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效的证明资料。
20、创新管理体系认证
（1）受审核组织机构图及职责权限规定；
（2）按认证依据标准要求建立并实施的相关文件；
（3）主要的创新管理过程的相关文件。
21、药品的初级包装材料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受审核组织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与申请认证范围有关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原辅包登记平台的登记信息；
（2）受审核组织厂区位置图、厂区平面图、生产车间布局图、洁净室（区）平面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 
（3）受审核组织洁净室（区）的洁净度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签发日期在申请前12个月内；
（4）受审核组织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标准清单，产品符合相应标准的第三方检验报告，报告签发日期在申请前12个月内。
22、绿色工程管理体系认证
（1）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或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在建项目清单：应至少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施工单位、开工日期、预计竣工日期等信息；
（3）完工项目情况：应至少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施工单位、竣工日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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